
根据《浙江省医疗保障局关于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浙医保发〔2025〕33号）及相关文件浙价费〔2000〕10号、浙价医〔2015〕137号文件精神，我院对部分特需医疗服务项目进行了调整与新增。现依照文件要求，将调整及新增的特需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0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88913962  医保办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项目单价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
	备注

	33A0003
	特需门诊诊查费-主治医师
	主治医师出诊特需门诊
	40
	
	次
	

	33A0003
	特需门诊诊查费-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出诊特需门诊
	50
	
	次
	

	33A0003
	特需门诊诊查费-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出诊特需门诊
	60
	
	次
	

	33A0003
	特需门诊诊查费-市级名医
	市级名医师出诊特需门诊
	80
	
	次
	

	33A0003
	特需门诊诊查费-省级名医
	省级名医师出诊特需门诊
	100
	
	次
	

	33A0003
	特需门诊诊查费-主治中医师
	主治医师出诊特需门诊
	50
	
	次
	

	33A0003
	特需门诊诊查费-副主任中医师
	副主任医师出诊特需门诊
	65
	
	次
	

	33A0003
	特需门诊诊查费-主任中医师
	主任医师出诊特需门诊
	80
	
	次
	

	33A0003
	特需门诊诊查费-市级名中医
	市级名医师出诊特需门诊
	100
	
	次
	

	33A0003
	特需门诊诊查费-省级名中医
	省级名医师出诊特需门诊
	150
	
	次
	

	33A0003
	特需门诊诊查费（体重管理）
	在门诊及住院期间，针对体重特需管理的患者，由具备主治(中)医师及以上资质的主诊医师组成工作组，或请相关临床学科的医师联合坐诊，共同对患者病情进行问诊综合评估、分析及诊断，制定全面诊疗方案的医疗服务.
	200
	
	次
	所定价格涵盖病史采集、查体、一般物理检查、阅读分析检查检验结果、综合评估、讨论分析病情、诊断、制定个性化的综合诊疗方案、开具医嘱（包含运动、营养、中西药处方）、治疗单、检查检验单、病历书写、病力资源和基本物质告知等所需的人资源消耗。


          

	项目名称
	市内单价
	省内单价
	省外单价
	项目内涵
	项目编码

	会诊费（院外）
	手术
	四级
	5000
	8000
	10000
	所定价格涵盖病史采集、查体、
一般物理检查、阅读分析检查检验结果、
病情分析、提供诊疗方案等所需的人力资源
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
（不含通勤、住宿等非医疗成本）
	011106000030000

	
	
	四级以下
	3000
	5000
	8000             
	
	

	
	非手术
	
	500
	1000
	2000         
	
	

	会诊费（院外）
	副主任医师（加收）
	500
	1000
	2000
	
	011106000030001

	
	正主任医师（加收）
	1000
	2000
	4000
	
	01110600003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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